
3 月 12 日，尚义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一
起聚众赌博案，六名被告人分别获管制六到八
个月，并处以罚金。

2016 年 2 月 17 日 9 时许，尚义县公 安 局 刑
警大队接到张某报警称：其在 2016 年 1 月至 2
月间，参与过许某、王某、温某、刘某、朱某等
人 组 织 的 赌 博 活 动 ，在 2016 年 2 月 9 日 晚 上
进行赌博时，当场发现许某、王某在赌博时利
用 赌 具 作 假 ，并 供 出 由 许 某 等 六 人 合 股 在 赌
博 活 动 中 使 用 赌 具 作 假 进 行 聚 众 赌 博 情 况 。
同年 3 月 2 日，尚义县公安局以许某等人涉嫌
诈骗罪立案侦查。

为进一步净化社会环境，扫除不良社会风
气，尚义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此案。法院审理
查明，2016 年 2 月初，被告人许某等六人以营利
为目的，利用“遥控器”“宝棍”“宝袋”等赌具暗
中串通，设置圈套，合伙诱骗他人参赌，从中获
利赌资累计 5.3 万元。最终，法院依法分别判
处许某等六被告人管制六到八个月，并处罚金
5000 元。六被告人在铁的事实和法律面前，当
场认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
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罚金。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等规定，以营利为目
的，组织三人以上赌博，参赌人数累计达到 20
人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的“聚
众赌博”。

被告人许某等人以营利为目的，多次聚集
赌博，参赌人数达 20 余人，按照刑法和司法解
释 相 关 规 定 ，六 被 告 人 的 行 为 均 已 构 成 赌 博
罪，且系共同犯罪，应予定罪处罚。六被告人
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当，均系主犯。因此，法
院分别对六被告人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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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忠勇 甄晓霞

为躲执行“钻鸡窝”老赖被拘忙还钱
为了躲避执行，兴隆县的被执行

人温某竟钻进鸡窝。近日，这个钻鸡
窝的“老赖”被兴隆县人民法院司法
拘留 15 日。

温某与程某本是夫妻关系，两人
年近五十分道扬镳。温某与程某在
婚 姻 存 续 期 间 有 共 同 财 产 房 屋 五
间。在离婚案件调解中，双方达成协
议，温某须给付原告程某房价款 2.5
万元，付款时间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
每年给付程某 1 万元，到 2014 年 10 月
10 日 前 付 清 最 后 5000 元 ，原 告 程 某
在被告温某付清房价款后十日内搬
离，房屋五间所有权归温某所有。调
解协议生效后，被告温某未及时给付
房价款。2013 年 3 月 25 日，原告程某
向兴隆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考虑到“一日夫妻百日恩”，执行
干警以劝解为主，要求被执行人温某
主动履行义务，但是被执行人温某拒
不履行。其后，执行干警多次对被执
行人进行财产调查，并多次到其住所
地进行执行，未果。

2018 年 3 月 8 日，根据申请执行
人提供的线索，七名执行干警在被执
行人温某家找到温某，要求其到法庭

接受询问。在离开过程中，被执行人
温某在走出家门口时挣脱执行干警
疯 狂 逃 窜 。 执 行 干 警 经 过 追 踪 、搜
索，终于在几百米远一处沟坎下的鸡
窝旁发现了隐藏在旮旯里的被执行
人温某。

然而，押上警车后温某依然以各
种理由不愿意支付执行款。法院以
抗拒执行为由，对被执行人温某实施

拘留 15 日。
随后，温某家人将款项汇到申请

执行人账户。温某履行完执行款，且
态度较好，兴隆县法院依法将温某提
前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拒不履行人民
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
罚款、拘留。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
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十万元
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
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拘留的
期限，为十五日以下。本案中，被执
行人温某隐身藏匿鸡窝，本身就是拒
不履行法院判决的表现，故此被法院
司法拘留十五日。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还规定，在拘留期
间，被拘留人承认并改正错误的，人民
法院可以决定提前解除拘留。拘留的
期限，为十五日以下。故此，在温某家
人将款项汇到申请执行人账户后，法
院依法将温某提前释放。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
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
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
年 以 上 七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并 处 罚
金。所以，奉劝那些有执行能力而拒
不执行的当事人，不要心存侥幸，以
身试法，否则，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黑心“的哥”手动调控出租车
计价器，索要高额打车费不成，竟
然抢夺乘客手机。近日，石家庄市
桥西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
这起涉嫌抢夺罪的案件。

去年 9 月的一天，从外地来石
家庄求学的陈某从石家庄某车站
外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前往石家
庄某学院。司机梅某将陈某拉到
学院门口，报出打车费 189 元。陈
某寻思，平时从车站到学校只要 30
元，可是这次出租车的计价器上却

是 189 元。感觉很蹊跷的陈某不知
所措，便给姐姐打电话寻求帮助。
陈某的姐姐在电话里给他支了个
招儿——要发票。司机梅某犹豫
了一下，然后给了陈某两张客运发
票。

看到有发票，陈某再次跟姐姐
通话，这次陈某姐姐要求直接和司
机梅某通话。双方在交涉中引发
争执，最终陈某姐姐拒绝付钱。梅
某一气之下，趁着和陈某姐姐通话
的 时 机 ，直 接 将 陈 某 的 高 档 手 机

“扣”下，然后将手机放到了出租车
前挡风玻璃下面。

随后，手动调过计价器的梅某
因心虚坚持要求陈某返还发票，陈
某要求梅某返还手机，两人就这么
僵持着，互不相让。他们从学校来
到槐安路，又到了东岗路，最后走
到 南 三 环 。 在 南 三 环 外 ，梅 某 停
车，把陈某从车上拽下来，把陈某
的行李从后备厢拿出来，然后把陈
某“扔”在了路边，开车“载着”陈
某的手机扬长而去。第二天，梅某
把陈某的手机以 800 元的低价卖给
了一个手机摊贩。陈某姐姐找到
陈某后，俩人报警，后梅某被警方
抓获。

法院经审理，以抢夺罪依法判
处 梅 某 有 期 徒 刑 十 个 月 ，缓 刑 一
年。

被告人梅某向被害人陈某索
要高价出租车费未果后，因心理失
衡，公然夺取被害人陈某苹果 7 型
手机一部，数额较大，且卖给他人，
被告人梅某有非法据为己有的目
的，其行为已构成抢夺罪。被告人
梅某已退赔被害人陈某同款同型
号苹果 7 型手机一部，陈某对梅某
表示谅解，所以，法庭酌情对被告
人梅某从轻处罚；被告人梅某归案
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认罪，
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近日，井陉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
起故意伤害案，被告人张某在开车过程中打伤
他人被判刑。

法 院 经 审 理 查 明 ，2016 年 4 月 22 日 15 时
许, 被告人张某驾驶汽车在井陉县微水镇建设路
剧场前十字路口附近掉头时,王某酒后驾驶摩托
车路过。二人发生口角,后张某将王某右眼部打
伤。经鉴定，王某的损伤属轻伤一级。案发后,
被告人张某已赔偿王某损失并取得谅解。

法院审理后，根据被告人张某犯罪事实、
情节及对社会危害程度，依照刑法相关规定，
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被告人张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
一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同时，本案中的被害人也存在一
定过错，法院在量刑时予以考虑。被告人张某
自愿认罪，态度较好，并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
失，有悔罪表现，并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其所在
社区同意对其进行社区矫正，法院在量刑时酌
情予以从轻处罚，依法对其实行社区矫正。

聚众赌博设套诈骗
构成赌博罪被判管制

开车“路怒”危害大
打伤他人后悔迟

说法

索要高额打车费未遂
恼羞成怒夺手机获刑

□ 本报记者 李胜男

（上接第5版）
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多次

论证后推行了执行体制改革：撤销
基 层 法 院 执 行 局 ，成 立 5 个 执 行 分
局，执行分局负责办理法律规定由
基层法院管辖的执行案件；

中院执行局对执行分局及其人财
物案实行垂直领导，即执行分局的人
员属中院在编人员，其工资、津贴补贴
都由中院发放，执行分局工作任务的
分配、装备的配备由中院负责。 新体
制形成后，执行工作出现了“一升一
降”：执行案件结案率上升 25.1%，涉执
行信访案件总量下降了 30.5%。

针对“一执一书”（一名执行员
和 一 名 书 记 员 组 成 一 个 执 行 组）
传 统 执 行 模 式 势 单 力 薄 ，也 不 利
于 对 执 行 人 员 执 法 监 督 的 弊 端 ，
石 家 庄 市 桥 西 区 人 民 法 院 组 建 了
执 行 团 队 ，执 行 人 员 由 35 人 增 加
到 55 人 ，另 由 8 名 法 警 组 成 法 警
执 行 中 队 配 合 执 行 办 案 ，同 时 还
增 添 了 执 行 装 备 。 增 加 人 和 装 备
后 ，该 院 组 成 7 个 执 行 团 队 ，执 行
案 件 时 将 案 件 划 分 为 多 个 实 施 节
点 ，在 团 队 内 部 进 行 合 理 分 工 ，每
个 成 员 各 司 其 职 ，同 时 又 相 互 协
作 。 推 行 执 行 团 队 这 一 新 模 式
后 ，桥 西 法 院 案 件 执 行 的 规 范 化
程 度 和 工 作 效 率 明 显 提 高 ，去 年
该 院 共 收 案 5728 件 ，结 案 5441 件 ，
执 结 标 的 额 2.3 亿 元 。

司 法 公 开 ，是 人 民 法 院 根 据 中
央决策部署着力推进的一项重要工
作，执行案件如何公开？

1 月 24 日，省法院首次开展了执
行涉民生案件大型网络直播活动，
将全省 11 地市法院执行活动同时上
线，共有 38 万网民通过手机客户端
观看了这次直播活动。

曹 某 私 开 诊 所 行 医 ，在 给 张 某
做手术时发生事故，沙河市人民法
院判决曹某赔偿张某医疗费等损失
16818 元 。 法 院 执 行 人 员 执 行 此 案
时，曹某态度蛮横，打滚耍泼，无理
取闹。执行人员向其讲明其行为的
法律后果，曹某的态度丝毫没有转
变，仍拒不履行义务。沙河法院对
曹某作出拘留 15 天、罚款 5000 元的
处 罚 ，并 向 市 卫 计 部 门 通 报 了 情
况。卫计部门马上取缔了曹某的诊
所。对此，网民“细雨霏霏”留言支
持：狠狠打击“老赖”。

耿某某将承包土地中的 0.135 亩
土地租赁给耿某后，因耿某拖欠租
赁费，耿某某起诉到法院。魏县人
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解除双方的
土地租赁协议；耿某拆除两间房屋
后将 0.135 亩土地交还给耿某某。因
耿某拒不履行判决，1 月 24 日，魏县
法院将其建的两间房屋强行拆除 ，
将 0.135 亩土地交还给耿某某。网民

“A@晓磊@”为此予以点赞：魏县法
院棒棒哒，支持。

在 38 万网民见证下，全省法院
当天执结案件 204 件，执行到位金额
464.88 万元；司法拘留 16 人,拘传 97
人; 搜 查 129 人（户），扣 押 财 产 1214
万元；发放执行款 1295.23 万元，发放
救助款 24 万元。

“ 这 是 我 省 法 院 首 次 开 展 执 行
涉民生案件网络直播，这种全新的
形式不仅促进了法院执行工作，也
便于人民群众监督，还向人民群众
宣 传 了 法 律 。 我 们 将 认 真 总 结 经
验，建立长效机制，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省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
徐茂明这样说。

为了执行不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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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蒋跃新 作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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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7 日，正定县人民法院宣判
一起寻衅滋事案件，依法判处被告
人高某等三人两年六个月至两年十
一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这是该院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判
的第一起寻衅滋事案件。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高某因
犯抢夺罪，于2008年11月18日被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因犯故意伤害罪，于
2013 年 12 月 18 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八个月，2016 年 6 月 14 日刑满释
放。被告人邵某因犯故意伤害罪，于

2013 年 12 月 18 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八个月，缓刑三年。被告人陈某因
犯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
罪，于 2004 年 5 月 12 日被判处有期徒
刑十三年，2010年2月3日刑满释放。

2017 年 10 月 2 日 23 时许，被告
人高某在得知其兄与某歌厅发生纠
纷 后 ，纠 集 邵 某 、陈 某 、刘 某（在
逃）、燕某（在逃）、熊某（在逃）、祁
某（在逃）等人来到某歌厅四楼，随
意追逐、殴打歌厅工作人员，并致梁
某、薛某受伤。经鉴定，梁某的伤情
为轻伤二级，薛某的伤情为轻微伤。

庭审中，三被告人避重就轻，极

力否认对被害人进行殴打的行为，
但 随 着 现 场 监 控 录 像 等 证 据 的 展
示，三被告人不得不低头认罪。经
调解，三被告人对二被害人给予了
经济赔偿，并取得了谅解。法院综
合 高 某 、邵 某 、陈 某 三 人 的 犯 罪 事
实、情节等，依法判处高某有期徒刑
两年十一个月，判处邵某、陈某各有
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高某、邵某、陈某三被告人随意
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
寻衅滋事罪。高某属累犯，邵某、陈
某有前科，均应从重处罚；三被告人
虽对被害人进行了经济赔偿，并取
得了谅解，但仍不宜适用缓刑。根
据本案具体情况，法院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

2018 年 1 月，家住围场朝阳湾镇某
村的毕某一纸诉状将邻居梁某告上法
庭，请求法院判定梁某支付货款 5000 余
元。

原来在 2015 年，梁某在毕某经营的
种 子 化 肥 营 销 店 购 买 化 肥 ，赊 欠 货 款
5000 余元。同年 6 月，梁某给毕某出具
欠 条 ，双 方 约 定 ，梁 某 秋 收 后 给 付 货
款。然而，直到 2015 年底，梁某仍未给
付货款。毕某认为梁某是自家邻居，不
会不给钱，便未过多催要。2016 年 3 月，

因自己经营的小店需要资金周转，毕某
再次向梁某索要货款，但看到梁某家经
济条件不是很好，于是答应梁某宽限至
10 月。之后，梁某经常以没钱为由拒不
给付货款。为此，毕某和梁某的关系一
度处于矛盾激化状态，两家人也因此断
绝了来往。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朝阳湾法庭接到诉状后，积极对双方进
行调解，用“邻里之间和睦相处”“远亲
不如近邻”的理念给双方做思想工作，
劝说他们“邻里之间不能因为这 5000 元
而伤了彼此感情”。

调解过程中，法庭工作人员了解到
梁某的家境确实不好，这两年所有的收
入几乎都用来给母亲治病，梁某也想给
付 毕 某 的 货 款 ，但 是 手 头 上 确 实 钱 不
多。于是，法庭工作人员分别给毕某和
梁 某 做 工 作 ，最 终 毕 某 表 示 可 以 少 要
2000 元货款，梁某当庭兑现。随即，毕
某撤诉，将欠条还给了梁某。

梁某非常感谢毕某体谅他的难处，
激动地说：“剩余的 2000 元钱，虽说毕某
不要了，但是我会想着这是我欠下的，
怎么也要还上。”看着双方能够重归于
好，法庭工作人员非常欣慰。

欠债还钱，既是法律规定，也是古
之常理。法治社会需要法律厘清社会
关系，塑造社会行为规则。但是，社会
生活复杂多样，仅仅依靠法条，可以说
明白事理，却不能融通感情。所以，司
法调解，遵法说理，将法治理念和德治
理念相融合，让社会群众在遵法明理的
前提下，彼此理解，互相体谅，以此营造
和谐的社会环境，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广
义的司法公平。

邻居买化肥赊欠五千元 店主催要未果告上法庭
□ 李权丰 郑婷婷

刑满释放不悔改
寻衅滋事再判刑

□ 梁志勇

说法

开 展 大 型 网 络 直 播
活动，让网民监督执行


